宿开秘〔2024〕24号
关于印发《宿州经开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局、室、中心，新区建投集团公司，各直属单位：

现将《宿州经开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安徽宿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6月19日

宿州经开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风险防控实施办法

一、目的

为强化本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严格项目安全准入管理，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办法。

二、使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化工园区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简称建设项目）。其他化工建设项目参照执行。

三、项目安全风险防控

化工园区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包括项目决策咨询服务、项目核准或备案、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试生产（使用）、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等环节。

四、项目决策咨询服务

招商中心严格把控项目投资门槛。其中新建化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产业（政策鼓励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卡脖子”等项目不受固定资产投资额限制），亩均固投原则上不低于200万元，亩均税收不低于15万元。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应增加安全、环保方面的投入；属于填补国内空白产品或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转化等项目一事一议，可适当放宽投资额限制。

经济与科技局按照化工园区产业规划、《宿州经开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禁止、限制和控制目录》及《宿州经开化工园区企业（项目）准入及退出管理办法》要求，建设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的化工项目。严禁新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禁止类、淘汰类项目。

自然资源和规划经开中心要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园区新建、改建、扩建化工项目，以及生产环境涉及化工工艺的医药原料药、电子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等非化工类生产项目，必须符合规划布局方案、产业规划。

生态环境管理中心要严格生态环境准入。新（改、扩）建化工项目应与“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协调，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按有关规定设置合理的环境防护距离，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有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新（改、扩）建化工项目污染物排放执行相应行业特别排放限值，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特征污染物的逸散与排放，无组织排放应达到相应标准。严禁生产废水直接外排，废水排放符合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产生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要按照废物属性分类收集、贮存和处理。

应急管理局要严格安全标准准入。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项目，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履行建设项目安全审查，严禁未批先建。禁止建设达不到安全标准的落后生产工艺、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设计单位进行工艺设计的新（改、扩）建项目。化工项目利旧设备必须符合相关安全要求。新（改、扩）建精细化工项目，按规定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禁止反应工艺危险度5级、严格限制3、４级的项目。

各部门根据要求形成意见，报管委会进行决策该项目是否能够入区。

五、项目核准或备案

核准、备案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安徽省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宿州市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有关规定做好化工项目核准备案工作。涉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由省发改委核准的项目，由经科部门通过市发改委报送省发改委审批；属于园区备案的，经济与科技局依法依规征求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意见后审批。

六、安全审查

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由宿州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经开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初步审核。

七、试生产（使用）

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应采取有效安全措施，方可开展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工作。

试生产（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试生产（使用）方案进行审查，并向宿州市、经开区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测监控有关数据要接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试生产（使用）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试生产（使用）条件进行确认，对试生产（使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

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限应当不少于30日，不超过１年，其中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建设项目试生产时间不少于3个月。

八、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在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及其安全设施试生产（使用）情况进行安全验收评价。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并作出是否通过验收的结论。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章的规定申请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建设单位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宿州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九、监督管理

新建化工项目应严格遵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按照有关要求，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评价，确保投资项目中的安全、环保等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化工项目强化监管、严格把关，对违规建设的化工项目，应当依法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


